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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聖 公 會 香 港 島 教 區 婦 女 團  

團 章  

 

1 .  名 稱 ：本團名為「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婦女團」。  

2 .  名 詞 釋 義 ：本團章內用語，除內文另作詮釋外，其定義闡釋如下：  

2 . 1 .  「本團」指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婦女團  

2 . 2 .  「本教區」指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  

2 . 3 .  「牧區」指本教區之牧區  

2 . 4 .  「傳道區」指本教區之傳道區  

2 . 5 .  「支團」指各牧區及 /或傳道區屬下之婦女分團或組織  

2 . 6 .  「執委會」指本團之執行委員會  

2 . 7 .  「常委會」指本團之常務委員會  

2 . 8 .  「後補委員名單」指於週年大會中經投票推選九名常委會委員後，
除被選出得票最多之 9 名執委會委員外，其餘執委會委員，以最多
得票者居先而順序列成之名單。此名單有效期至下輪推選常委會委

員止  

2 . 9 .  「後補委員」指於有效的後補委員名單中得最多票數者。如最多得
票數者多於一人，則由常委會以投票方式决定  

3 .  團 址 ：本團團址設於本教區辦事處內。  

4 .  宗 旨 :   

本團旨在聯合本教區內婦女會友，共同參與：  

4 . 1 .  培育及訓練婦女領袖，協助及推動所屬牧區及傳道區的各樣事工及
牧養工作。  

4 . 2 .  推動彼此在其牧區、家庭及個人崗位上努力傳揚基督教福音，領人
歸主。  

4 . 3 .  支援及服務教會內個人、家庭及社會上的各種需要，以發揮肢體關
顧的精神。  

4 . 4 .  關注及回應不同年齡婦女的需要。  

4 . 5 .  推動及建立基督化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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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組 織  :  

5 . 1 .  本教區主教為本團贊助人 (P a t ron )  

5 . 2 .  本團由團牧，顧問及所有支團團員組成。  

5 . 2 . 1 .  團牧由本教區主教委任。  

5 . 2 . 2 .  顧問由執委會委員提名，經執委會通過決議案，委任不超
過 12 名人士擔任。  

5.3.  執委會  

5.3.1.  本團設有執委會。執委會為週年大會休會期間之最高權力
機關。  

5.3.2.  執委會委員包括：  

就牧區而言，各支團團長及由各支團選派代表 2 至 3 名；
就傳道區而言，由各支團選派代表 2 名；如任何牧區或傳
道區未有設立任何支團，該牧區或傳道區選派 2 名婦女成
員代表。  

5 . 3 . 3 .  在週年大會休會期間，如有任何執委會委員不能或不願出
任執委會委員，需要改派代表時，須由該支團盡快以書面
通知執委會。  

5.4.  常委會  

5.4.1.  本團設有常委會。於每屆週年大會內以投票方式，從全體
執委會委員中推選出 9 位為常委會委員。於當選後的第一
次執委會會議中，由出席之執委委員及當選常委委員從 9
位當選常委委員中選出一位團長。其後，其他職位由 9 名
常委會委員以互選形式 (團長除外 )選出。  

5.4.2.  推選常委會委員，由所有支團派婦女代表投票，惟各支團
可派代表人數，以其團友數目而定，每 10 團友可派出 1 名
代表，即如某支團其團友數目為 57，該支團可派出 5 名代
表，如此類推，惟每支團可派代表總數不得超過 6 名。  

5.4.3.  常委會職位包括團長、副團長、文書、副文書、司庫、副
司庫、靈修、總務及聯絡各一人。  

5.4.4.  委員任期為 3 年，連選得連任，惟除得所有常委同意外，
其職位不得由同一名委員連續出任超過 6 年。  

5.4.5.  於任期內如有因故停止為常委會委員者，其常委職位需由
後補委員 [見釋義 ]予以填補餘下之任期，惟補選之任期不
會計算在 6 年之限制內。  

 

6. 會 議  

6.1.  本團以週年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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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  週年大會，須每年召開一次。  

6.3.  週年大會休會期間，如有需要，執委會可召開全體特別會議。  

6.4.  執委會須每年召開最少兩次會議。  

6.5.  常委會可隨時按需要召開會議。  

6.6.  每次週年大會或特別會議由團長通函召集，註明會議性質、議程、
地點、日期及時間。  

6.7.  會議地點、日期及時間，由常委會決定。  

6.8.  週年大會之開會通知書應於會期前不少於二十一日之前發出。而特
別會議之開會通知書應於會期前不少於十四 日 之 前發出。如特別
會議之開會通知期未能按規定者，而仍能獲得百分之五十或以上有
出席權之代表出席，此會議亦得視為合法。  

6.9.  開會通知書如因意外漏送、或投遞不到個別代表時，會議之進行及
議決不會因而視作無效。  

6.10.  會議主席  

本團團長為會議當然主席。如團長未能出席，則由副團長充任主席；
如已逾開會時間 15 分鐘，而正、副團長仍未到會場，或均未能擔任
主席職務，則由出席之委員互相推舉其中一人充任主席。  

6.11.  法定人數  

除週年大會以 30 人為法定人數，其他會議均以有出席權的代表總人
數之過半數為法定人數。  

任何會議如不足法定人數，該會議自動順延於一週後，另訂時間地
點舉行；屆時如仍未能合乎法定人數，會議則改期進行。  

6 . 12 .  會議表決  

6 . 12 .1 .  除有關修改團章事項外，主席就各項問題或議案須决定是
否採用投票 方 式，以投票多數通過決定。 在投票過程中，
倘各方票數相等，主席有權多投一票作為決定性一票。  

6 . 12 .2 .  顧問在表決過程中並無投票權。  

6 . 13 .  記錄  

週年大會及特別會議書記由常委會文書或副文書充任。如兩者均未
有出席或未能擔任書記職務，出席之委員得自委員中推舉一人充任
之。  

 

7 .  執 委 會 事 務 及 職 責 ：  

7 . 1 .  出席本團之週年大會，特別會議及執委會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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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2 .  策劃及推動本團發展計劃，實踐本團宗旨。  

7 . 3 .  鼓勵及協助各牧區及傳道區組織支團。  

8. 常 委 會 事 務 及職責：  

8.1.  出席本團之週年大會，特別會議，執委會會議及常委會會議。  

8.2.  執行並處理本團議決之一切事務。  

8.3.  安排會議。  

8.4.  聯絡各牧區及傳道區組織支團。  

9 .  賬 目  

9 .1 .  常委會應設帳簿 ，載列本團所有收支款項及其性質。  

9 . 2 .  帳簿應存放於本團辦事處或常委會認為適當之處。執委會有權隨時
査閲帳簿 。  

9 . 3 .  常委會應於每年週年大會中將上年度收支帳目公佈。  

9 . 4 .  所有票據及其他流通證券，得由經常委會議決授權之兩名常委會委
員簽署及收發。  

9 . 5 .  倘本團在任何時候解散，本團之資產及帳目應交由本教區常備委員
會處理。  

10 .  修改團章：  

如須修訂本團章任何條文，須經執委會或特別會議通過議決案（須

獲得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 ( 2 /3 )贊成票通過），並提交本教區常備委
員會審議存檔後，始生效力。  

 

 

( 2019 年修定版 )  


